2012-2013年牡丹科技专项申报指南
一、指导思想
围绕市委、市政府牡丹产业发展规划，面向产业需求，着力突破制约牡丹产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在牡丹精深加工方面加大科技攻关力度，不断培育拉长牡丹产业链条，为牡丹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全面提升洛阳牡丹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重点方向

1. 利用现代高新技术改造提升牡丹传统产业。在盆花、切花、提香、油用等牡丹新品种选育、牡丹标准化机械化种植、快速繁殖、花期调控、容器栽培、切花生产等技术方面加大集成研究，全面提升洛阳牡丹产业化技术水平。重点支持组培技术及新品种选育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2. 加强牡丹深加工关键技术研发，培育新兴优势牡丹产业链。紧紧围绕牡丹产品深加工，做大做强牡丹茶、牡丹籽油、牡丹精油、牡丹保鲜花、牡丹化妆品、牡丹保健品等产品加工业。重点支持牡丹茶、牡丹油、牡丹保鲜花等产品关键技术的研发。

3. 创建牡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搭建牡丹科技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在成果发布、技术咨询、信息交流、电子商务等方面提供科技服务，实现资源共享。

三、主要目标
通过实施牡丹科技专项，培育拉长产业链条。到2015年，在牡丹籽油、牡丹花工艺品生产等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实现规模化生产。牡丹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取得成效，助推我市牡丹产业发展。
四、项目申报条件和申报要求

（一）项目申报条件

1．项目申报必须在本指南范围内。
     2．项目申报原则上要求产学研结合，鼓励项目申报单位开展跨区域合作。项目的第一申报单位必须是洛阳市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机构或企业，且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和良好的产业化开发条件，能通过专项的实施，进一步完善研发平台建设；第一申报单位须与合作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协议中明确各自所承担的任务和所占经费比例以及自主知识产权拥有权限。项目承担者在课题完成后2年内不运用该专项形成的知识产权技术进行产业化的，市政府保留将该知识产权技术转移于第三方进行产业化的权利。
3．企业应独立注册，产权清晰，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有稳定的研发投入，并有良好的经营业绩，资产负债率一般不超过70%（以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为准）。
4．申报单位自筹资金与申请财政资助资金的比例不低于2:1（市属科研机构和高校项目需有一定的资金配套）。

5．项目负责人必须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和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协调能力。

6．项目申报单位必须有一定与项目相关的研究基础或技术支撑。
    7．项目要求产业化目标明确可考核，并有望形成一定生产规模。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2年，最多不超过3年。   

（二）项目申报要求

申报单位须在洛阳科技信息网在线填写《洛阳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申请书》，《洛阳市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项目预算申报书》，提交上报。在填写项目申请书的“拟申报的业务科室”栏目中选填农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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